附件1

2025年度东营市农业技术副高级职称和基层农业高级职称申报材料要求

网上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和申报人员须登录“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 （https://117.73.253.239:9000/sdzc-web-ui/business/login/login.html ）进行填报（申报农业技术高级职称评审的申报系列选择“农业技术”，申报基层农业高级职称评审的申报系列选择“基层农业技术”）。系统填报说明见《山东省职称申报评审系统操作手册》和《东营市职称评审报名手册》。

（二）申报人的聘任时间、工作年限等终算时间均为2025年12月31日，时间按周年计算。论文论著、科研成果、奖励项目等业绩材料截止时间为2025年9月30日（省高评委另有要求的除外）。不在起算、终算时间之内的业绩材料不作为评审职称的依据。

（三）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填写相关信息，按照要求上传附件。网上填报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合法、有效，在相应位置完整清晰上传所有材料的原件的扫描件。凡未按要求清晰、完整、规范填报材料、上传附件导致影响评审的，责任自负。

（四）申报单位名称为申报人员工作单位法定全称，且与现社保缴纳单位一致，高评委办事机构将通过查询社保缴费信息等方式进行比对核查。

二、系统上传材料要求

为便于材料审核，申报系统上传的证明材料，图像应清晰完整，不可颠倒。涉及多页的，应扫描或用图像软件合成一个附件。

1.申报人员全日制学历、评审依据学历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s://www.chsi.com.cn/）”查询生成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等。学历证书无法从学信网查询的，须提供本人档案管理部门出具的学历审查情况材料或签章确认的入学登记表、毕业生登记表复印件等相关佐证材料复印件。

2.现职称证书或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证书。

3.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证明。提供材料的人员范围包括：在基层工作累计满20年降低一个学历等次申报职称的。对于企业申报人员，高评委办事机构将通过查询社保缴费信息等方式，审核申报人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情况。

4.近5年的继续教育培训情况, “服务平台”将自动从“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服务平台”提取继续教育数据。

5.2020-2024年事业单位人员年度考核表和取得中级资格以来至2019年考核等次为优秀的事业单位人员年度考核表（复印件的须加盖主管部门公章）。

6.事业单位人员申报需提交《东营市事业单位职称申报岗位审核表》和现聘专业技术职务的备案表。

7.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兼职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职称的，须提交《东营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兼职审批表》等材料。

8.破格晋升的人员须提交《破格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批表》。

9.改系列和非企事业单位人员交流聘用企事业单位申报职称的，须提交聘任在现专业技术岗位的《东营市事业单位岗位聘用备案表》和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满一年以上的单位考核合格材料（须由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10.事业单位人员申报高级工程师职称时，须聘任到工程系列专业技术岗位并兑现专业技术人员工资（需提供岗位聘用备案表和工资审批表等档案佐证材料）。聘任在管理岗位、工勤岗位或非农业系列专业技术岗位的不能参评。

11.“六公开”监督卡和职称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12.取得农业中级资格以来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每项累计不超过3件）

（1）取得农业中级资格以来获得的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县级及以上部门表彰奖励。附颁奖部门下发的奖励文件或奖励审批表等。非经县级及以上党委政府部门授权的民间组织、社会团体颁发的奖励不得提报。

（2）取得农业中级资格以来的科研成果（课题）。科研成果须提供课题立项材料、《结题报告》、《验收报告》或《科技成果鉴定证书》等资料。科研成果材料中主要研究人员名单（申报人员名字处）须加盖科研立项单位或鉴定（验收）单位公章。科研成果获奖的应同时提交获奖证书原件。

（3）取得农业中级资格以来的专利。申报人员作为发明人（设计人）获得的专利，提供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等进行检索查询结果的打印页面。打印页面由所在单位审核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4）取得农业中级资格以来的发表、出版的代表性论文、著作或作品等。论文同时提供通过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站进行期刊（期刊/期刊社或报纸/报社）信息查询后的结果打印页面和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主流数据库进行论文信息检索后的结果打印页面（内容应包含论文题目、作者姓名、所在单位、发表期刊名称、发表时间等信息）。无法在主流数据网站检索到的发表论文及电子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原则上不作为评审职称的参考。著作同时提供通过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站进行出版物合法查询后的结果打印页面。打印页面由所在单位审核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对能提供信息共享或者网上上传电子佐证材料的，原则上不再要求申报人提供纸质材料。实行学历验证和学术成果检索制度，由用人单位负责对申报人的学历、论文、著作、专利等信息进行查验检索。

三、呈报部门需提供的纸质材料

1.《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须从系统导出打印A3纸型双面打印，原件4份,复印件5份)。其中，劳务派遣人员、人事代理人员分别由劳务派遣单位、人事代理机构会同申报人现工作单位推荐申报，劳务派遣单位、人事代理机构和申报人现工作单位都应审核并盖章。

2．用人单位推荐报告1份（正式文件或经单位主要领导签字的红头便签）。推荐报告主要说明申报人员的资格条件、组织推荐、公示情况等内容。

3.《2025年度东营市农业副高级职称申报人员花名册》1份及电子版。

4.《2025年度东营市基层农业高级职称申报人员花名册》1份及电子版。

5.《2025年度东营市高级农业申报人员基本情况汇总表》1份及电子版（务必严格按照模板要求填写）。

6.《2025年度东营市基层高级农业申报人员基本情况汇总表》1份及电子版（务必严格按照模板要求填写）。

7.《职称评价标准条件对照表》1份及电子版（务必严格按照模板要求填写）。

8.《东营市事业单位职称申报岗位审核表》，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兼职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职称的还须提交《东营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兼职审批表》等材料。

9.破格晋升的人员须提交《破格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批表》。

10.改系列和非企事业单位人员交流聘用企事业单位申报职称的，须提交聘任在现专业技术岗位的《东营市事业单位岗位聘用备案表》和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满一年以上的单位考核合格材料（须由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11.对无法实现在线核验的，还需提供相关佐证纸质材料。

有关表格资料可从“东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官网”—“职称评审专栏”—“资料下载”中下载。



